
县 入 民 政 府

华府行复决 E⒛22)17号

五华县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钟其康公民:

你不服五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回复你于⒛21年 6月 ⒛

日向其举报投诉梅州市华兴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
“
低蔗糖草

莓冷饮软糕
”不符合规定的行为,通过邮政挂号信方式 (邮 件单

号:XA12OO%38444)向 本府寄交 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及相交

证据材料,请求:“ 1。确认五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

内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;2。 责令五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期限内

处理该案件。
”
本府于 2∞2年 3月 7日 收悉。

经审查,你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复议申请期限,不

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九条、第十七条第一款以及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

施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八条第 (四 )项之规定,本

府决定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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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,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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